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单项职业

能力考核试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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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业，各地劳动保障部门推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职业培训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和下岗失

业人员所掌握的职业技能还比较单一，短期内难以取得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通过劳动力市场现实就业存在一定困难。为

解决这部分人员的职业能力评价问题，经研究，我部决定选

择部分地区探索开展单项职业能力考核试点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任务目标在广泛开展社会化职业培训的基础上，组

织开展实用职业技能考核，核发单项职业能力证书，提供公

共职业能力认证服务，以此探索建立单项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提高就业能力服务。

二、试点地区试点工作主要依托吉林、上海、浙江、福

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新疆等劳动力

输出输入数量较大的地区〈以下简称试点地区〉进行。每个

试点地区要确定 1—2 个试点城市，作为我部重点指导和联

系城市。

三、主要内容。



（一）选择就业需求量大、操作技能简单易学的就业技

能进行单项职业能力考核试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农村准

备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及其他各类人员均

可自愿申请参加单项职业能力考核。对企业职工开展的单项

职业能力考核，由试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根据企业申请统筹

组织实施。

（二）结合就业需求，研究提出单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

要参照《单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要求》（附件 1），组织开发

单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经我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审定并向

社会公布后，组织实施考核工作。

（三）比照职业技能鉴定的工作要求和技术规程组织实

施单项职业能力考核试点。试点地区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根据我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公布的单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自主组织命题，依托职业技能鉴定所（站）组织考核。因企

业要求，确需在工作现场进行考核的，要进行统一安排。

（四）对参加考核合格的人员，由试点地区劳动保障部

门颁发写实性单项职业能力证书，该证书是劳动者能够熟练

掌握并应用某项实用职业技能的证明，表明劳动者具备了从

事某职业岗位所必需的基础工作能力。单项职业能力证书由

我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制定统一式样和编号办法，由试点地

区劳动保障部门免费发放。

四、试点工作要求和安排



（一）试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试点工作，要

成立工作指导小组，由培训、鉴定、就业等相关部门参加，

切实加强领导，稳妥推进，加强监控，确保质量。

（二）分阶段组织推动试点工作。2005 年 5—6 月，制

定试点方案，确定重点城市，论证提出考核项目，报我部培

训就业司和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备案；7—12 月，具体组织开

展考核和发证工作。2006 年 1—3 月，对试点工作进行阶段

性总结，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技术方案，报我部培训就业

司和鉴定中心。

（三）试点工作中，要按照规定派遣考评人员和质量督

导人员，规范考核过程，监督考核结果，加强质量管理。试

点地区中的劳动力输出地需要跨地区组织考核，应由输出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部门商输入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保障部门同意后组织实施。

（四）试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要商当地财政、物价部门核

定单项职业能力考核收费项目和标准。试点工作中，要坚决

防止强行组织培训鉴定和收费。要采取措施，降低考核鉴定

成本，对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低收入群体，要适当降低收

费标准或实行免费。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将有关考核鉴定

费用纳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经费补贴范畴。

（五）为指导试点工作，我部通过中国劳动力市场网

（ www.lm.gov.cn ） 和 国 家 职 业 资 格 工 作 网



（www.osta.org.cn）,公布试点政策，公开各地试点方案及

考核项目，开展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和质量监控工作。各地

在试点工作中取得的进展及遇到的问题，请及时与我部培训

就业司和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系。


